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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及上開令示，與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之規定，文義上易滋誤

解，應予檢討修正。

【解釋理由書】

所得稅法第八十條規定：「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

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

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納稅義務

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

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旨在解決稽徵機關逐案調查

之困難，使其得依結算申報書核定納稅義務人所得額，以簡化稽徵手

續，而期徵納兩便，並非謂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

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一

百零三條、第一百一十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條等規定，

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財政部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及中華

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台財稅字第二三七九八號令即係為執行該等法

律之規定而訂定，就此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

前述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第三條及第

四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二條，對營利事業申報所得

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均有實施審查及抽查之字樣；又前述財政

部五十九年台財稅字第二三七九八號令，指示所屬稽徵機關，對申報之

所得額已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應予以書面審核，如項目及數額與規

定不符，並予以調整。雖係為防止不實申報所作之規定，但易使人誤以

為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三項前段所稱「納稅義務人申報之

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之案件，不問有

無事實足認其有逃漏稅情事，均得以推測方式逕行調整或變更納稅義

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在文義上易滋誤解，應予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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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財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一日核定發布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營業稅查定作業要點、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費用標準及小

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專用費用率，係依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

月廿九日修正公布施行之營業稅法第十七條而訂定。該法於中華民國七

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並於次年四月一日施行後，財政部另又

依據該法第四十條第三項合併訂定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一種。均

係用「費用還原法」，依營業費用除以費用率之計算公式，推計銷售額

據以課稅，以簡化對於小規模營業人之課稅手續，既已兼顧不同地區之

不同經濟情形，以期切合實際，而小規模營業人如不願依此特種方法計

算稅額，仍得自行申請依一般方法計算稅額，符合租稅公平原則。是上

開法令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並未限制法律

規定於特定情形下以推計核定方法課稅，前經本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

釋闡明其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第十

七條規定：「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規模狹小、交易零星之營利事業，及

其他依照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營業額之營利事業，由主管稽徵機關依

各該業營業狀況，釐訂稅級，根據調查之資料予以查定，每三個月定額

課徵一次。前項查定計算公式，由各省（市）政府訂定，報由財政部核

定之。」嗣該法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並於次年

四月一日施行，其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小規模營業人，指第十

一條、第十二條所列各業以外之規模狹小、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財政部

規定標準而按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三項分

別規定「依第二十一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典當業及依第二十

三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其銷售額

及稅額，每三個月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一次。」、「前二項查定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均屬法律於特定情形下以推計核定方法課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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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依此有關規定，先後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一日核定發布小規

模營利事業營業稅查定作業要點、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費

用標準及小規模營利事業查定課徵營業稅專用費用率，及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七月七日隨營業稅之修正而合併訂定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一

種。前後規定一貫，可相繼適用，即均係用「費用還原法」，依營業費

用除以費用率之計算公式，推計銷售額，而據以依法定稅率課稅，以簡

化對於小規模營業人之課稅手續。其中營業費用標準，依該查定辦法第

五條第三項規定，省（市）主管稽徵機關應視轄區經濟發展情形，按地

段或行政區域，擬定等級評定表，報財政部備案，以資兼顧而期切合實

際；而小規模營業人如不願依此特種方法計算稅額，並得依前述七十四

年十一年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小規模營業人

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得申請依照本章第一

節規定計算其營業稅額，並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繳納」之規定，自行

申請依一般方法計算稅額，使與一般營業人申報繳納之方法完全相同，

符合租稅公平原則。是上開法令，自與憲法並無牴觸。至統一發票給獎

辦法第八條，並未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應不予解釋，合併指明。

釋字第二四九號解釋（78.11.24.）

【解釋文】

告發人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法院如認為有命其作證

之必要時，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關於證人之規定傳喚之，

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並得加以拘提，強制其到場作證，以達發見

真實之目的。基此，本院院字第四十七號解釋，認對告發人得適用當時

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即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辦

理，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證人係依法院之命，在訴訟上陳述其見聞事實之第三人。此項見

聞事實為發見真實之重要根據，且有不可替代性。除法律有特別規定

釋字第二四九號解釋




